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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及相关资产和负债 

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基本情况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

出售公司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及相关资产和负债（下称“标的资产”）并以标的

资产评估值的100%和资产净额账面价值（合并口径）的100%为底价分两轮向社

会公开征集受让方事项，详见公司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7-037）、《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混凝土

输水管道业务及相关资产和负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9）、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及相关资产和负债首轮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0）、《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及相关资产和负债第二轮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3）、《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17-048）、《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3）。 

二、实施进展 

因未能公开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受让方，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巨龙控股”）将按第二轮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底价即标的资产的

资产净额账面价值（合并口径）的100%购买标的资产，详见公司2017年6月1日

披露的《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及相关资产和负债

公开征集受让方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7）。 



巨龙控股已于2017年6月19日与公司签署了《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附

条件生效之资产出售协议》（以下简称“《资产出售协议》”），并根据《资产

出售协议》分别于2017年6月19日、2017年6月20日合计向公司支付定金5,000

万元作为首期价款。 

经公司与巨龙控股协商一致，标的资产的交割日确定为2017年6月30日。交

割日后，巨龙控股即成为公司全部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及相关资产和负债的承接

主体，标的资产的权利、义务和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移。 

公司将在交割日当日向巨龙控股交付标的资产。 

涉及办理过户登记的标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房产、商标、专利、车

辆和所持控股、参股公司股权），公司将在以下条件成就时向巨龙控股及巨龙控

股指定主体过户： 

1、公司已收到第二期交易价款； 

2、巨龙控股已向相关债权人全额支付《资产出售协议》第4.2条第（1）款

所约定的款项（即代为偿还以标的资产及公司货币资金作为担保之混凝土输水管

道业务相关债务的款项）。 

巨龙控股将在标的资产完成交付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且不晚于《资产出售协

议》生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交易总价款的51%作为第二期价款，并于

《资产出售协议》生效之日起12个月内支付剩余的49%交易总价款。如债务人于

交割日后向公司清偿混凝土输水管道业务相关之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与标的资产

有关的应收货款、质量保证金等），巨龙控股可选择在后续支付的交易价款中直

接抵扣同等金额。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继续加紧推进实施本次资产出售事宜，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

展情况。但《资产出售协议》签署后能否按协议约定顺利实施及其影响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21日 




